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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通知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

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8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1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262,491,322股，约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2.083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0,435,036股，约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40.150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20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056,286 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9329%。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数的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会。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6,909,3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35%；反对 4,
284,2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21%；弃权1,29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4,871,07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7084%；4,284,25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468%；1,29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48%。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5,485,8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12%；反对 6,
368,7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63%；弃权63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3,447,57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7485%；6,368,7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385%；636,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3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5,466,3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237%；反对 6,
344,5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71%；弃权68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3,428,07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6532%；6,344,5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202%；680,4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66%。

（四）审议通过《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5,023,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601%；反对6,778,
7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936%；弃权50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3,173,27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4.4074%；6,778,7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431%；50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95%。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邹剑寒先生、李五令先生、林建华先生已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5,707,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56%；反对 5,
236,1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8%；弃权1,54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3,669,17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8320%；5,236,1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009%；1,547,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71%。

（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5,739,6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79%；反对 5,
234,6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2%；弃权1,51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3,701,37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9894%；5,234,6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36%；1,517,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70%。

（七）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6,803,8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333%；反对 5,
306,4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16%；弃权38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4,765,57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2.1926%；5,306,4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446%；381,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28%。

（八）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为子公司提供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5,160,9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074%；反对 5,
713,9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68%；弃权1,61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3,122,67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4.1600%；5,713,9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370%；1,616,4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30%。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

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2026年 4月 29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曾招文、荆日扬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6）天衡（意）字第 号

致：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

曾招文律师、荆日扬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和《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于2026年5月19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查，对本次股东会的表决过程进行见证，并审查了

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

律师声明事项：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

卡、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

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

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

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决议召集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并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

知”）。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召开方式、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现场

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议案、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2.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公

司八楼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

《会议通知》载明的内容一致。

3.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15:00；（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有权

召集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2.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3日。经本所律师查验：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10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250,435,036股，约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0.1506%。公司部分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本所律师

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会。根据《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人员均有出席或列席公司股东

会的资格。

（2）公司就本次股东会同时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209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12,056,286股，约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1.9329%。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验证其身份。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

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属于股东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与召开本次

股东会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载明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用记名投票方式现场进行了表

决。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计票、监票。本次股东会所

审议事项的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统计结

果。

（二）表决结果

1.经统计，《关于公司2025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6,909,364股赞成，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8735%；4,284,25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1.6321%；1,297,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944%。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4,871,0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2.7084%；4,284,25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0.9468%；1,297,7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3448%。

2.经统计，《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5,485,861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3312%；6,368,7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2.4263%；636,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425%。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3,447,57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5.7485%；6,368,7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1.1385%；636,7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1130%。

3.经统计，《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5,466,361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3237%；6,344,5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2.4171%；680,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592%。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3,428,07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5.6532%；6,344,5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1.0202%；680,4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3266%。

4.《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属于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经统计，该议案的

具体表决结果为：15,023,47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7.3601%；6,778,761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0.3936%；501,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2.2463%。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3,173,27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4.4074%；6,778,7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3.1431%；501,0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4495%。

5.经统计，《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5,707,46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156%；5,236,16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948%；1,547,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896%。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3,669,17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6.8320%；5,236,1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5.6009%；1,547,7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5671%。

6.经统计，《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

为：255,739,66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4279%；5,234,661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9942%；1,517,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779%。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3,701,37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6.9894%；5,234,6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5.5936%；1,517,0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4170%。

7.经统计，《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

为：256,803,861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8333%；5,306,461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0216%；381,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45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4,765,57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2.1926%；5,306,4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5.9446%；381,0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628%。

8.经统计，《关于增加为子公司提供 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5,160,961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2074%；5,713,9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2.1768%；1,616,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158%。表决结

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3,122,67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4.1600%；5,713,96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7.9370%；1,616,4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903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孙卫星

经办律师：曾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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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

楼多媒体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8 人，代表股份 87,025,5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1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84,480,2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0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2,545,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 人，代表股份 2,559,7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4,4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7人，代表股份2,545,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3%。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73,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7%；反对 3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9842%；反对 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8%；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提案2.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7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8%；反对 3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8866%；反对 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65%；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提案3.00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7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8%；反对 3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8866%；反对 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65%；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提案4.00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7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8%；反对 3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8866%；反对 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65%；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提案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73,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7%；反对 3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9842%；反对 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8%；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提案6.00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73,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7%；反对 3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9%；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8,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9842%；反对 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8%；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提案7.0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70,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8%；反对 3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4,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8514%；反对 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17%；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提案8.00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73,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20%；反对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14%；弃权 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9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4,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8514%；反对 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17%；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就本议案的审议，李军、深圳市宝明投资有限公司、东台市汇深投资有限公司、张春、丁雪莲作为

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提案9.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贷款额度并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370,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71%；反对 63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4%；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04,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4042%；反对6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988%；弃权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10.00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6,969,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9%；反对 3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弃权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03,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8201%；反对 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29%；弃权 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9%。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胡光建律师、陈雪仪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92 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上述事项经公司2026年5月19
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

财务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为-18,245.33万元，盈余公积为6,365.54万元，资本公积为84,495.59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积极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提升投资者回报能

力与水平，公司拟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公司计划以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弥补母公司截至2025年12
月 31日的累计亏损，其中拟使用盈余公积 6,365.54万元，资本公积 11,879.79万元，合计 18,245.33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6）。

二、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中“使

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通知债权人

或向社会公告”之规定，公司现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

人、代理人均需亲笔签名，并加盖公章）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代理人均需亲笔签名）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申报，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

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

邮政编码：516083
联系人：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29841816
电子邮件：bm@bmseiko.com
申报时间：自2026年5月20日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

9: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在邮件封面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时间以

公司签收时间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或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公司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且不包括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的任意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C区25号楼六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方熙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为690,300,085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7人，代表股份194,277,654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28.14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91,144,72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69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2人，代表股份3,132,9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5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3人，代表股份3,879,11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6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746,19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08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2人，代表股份3,132,9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53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450,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97%；反对933,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5%；弃权 893,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2,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073%；反对 9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653%；弃权893,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274%。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45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96%；反对933,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5%；弃权 89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2,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022%；反对 9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653%；弃权89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326%。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811,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2%；反对572,8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8%；弃权 893,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2,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955%；反对 572,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668%；弃权893,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37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405,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5%；反对983,3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61%；弃权 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473%；反对 983,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491%；弃权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3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401,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2%；反对933,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05%；弃权 942,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2,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313%；反对 9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653%；弃权942,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035%。

（六）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81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49%；反对434,2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5%；弃权 1,032,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2,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826%；反对 434,2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38%；弃权1,032,76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236%。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406,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7%；反对956,8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25%；弃权 914,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550%；反对 956,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659%；弃权914,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791%。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40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4%；反对983,3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61%；弃权 888,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421%；反对 983,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491%；弃权888,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88%。

（九）审议通过《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95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5%；反对433,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1%；弃权 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7,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206%；反对 4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7%；弃权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3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95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5%；反对433,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1%；弃权 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7,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206%；反对 4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757%；弃权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03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950,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7%；反对434,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4%；弃权 89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788%；反对 434,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86%；弃权89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326%。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东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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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6年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10月28日至

2026年4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所有知悉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的自然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机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部分内幕信息知情人所属机构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

券”）的自营账户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核查，东方财富证券已根据相关规定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并切实执行，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系其自营业务部门在严格遵守信息隔离墙制度前提下，基于投资策略进行的独立投资行为，其自营

业务部门未获知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

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参与本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

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激励计划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